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林委員淑芬，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里山農業因野生動物（特別是台灣獼猴）族群擴張而面臨嚴重退縮之危機，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陽管處）長期視農業用地的自然演替為保育成效，卻忽視這是農民因不堪猴害與農損而被迫棄耕的結果。鑑於陽管處最近一次獼猴調查（民國111年）範圍僅侷限於觀光熱點，未能反映農業生產區的真實災情，建請行政院責成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即刻擴大陽明山區獼猴族群監測範圍至主要農業生產區，並引入公民參與的科學監測機制，積極正視並解決生態保育與農業生存之間的失衡難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查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及其周邊長期存在具備生態緩衝功能的「里山農業」。然而，近年來農民普遍反映，隨著國家公園生態保育措施的推行，野生動物（尤其是台灣獼猴）族群數量顯著增加，活動範圍已從深山擴散至農地、果園，甚至侵入北投市區與民宅。這種生態上的「繁盛」，對在地農民而言卻是農業利用的困境。許多農民因作物遭獼猴長期掠奪、設施遭破壞，在求助無門下只能選擇休耕或廢耕。

二、查陽管處最近一次委託辦理之獼猴調查報告為「111年陽金公路沿線及馬槽地區臺灣獼猴人猴干擾監測與防治案」。該報告之調查範圍主要集中於陽金公路沿線、下七股車站、後山與馬槽花藝村周遭等「遊客餵食熱點」。然而，陽明山實際的農業生產區並未被納入重點監測範圍。此種取樣偏差導致官方數據與農民第一線的體感經驗存在巨大落差。

三、據農民第一線經驗，人猴互動模式已發生質變。官方報告中常見的遊客互動多屬「索食（第4級）」或「進食（第5級）」；但農民在田間或聚落面對的卻是更具侵略性的「警戒威嚇（第6級）」、「接觸搶奪（第7級）」甚至「入侵民宅翻找（第8級）」。在地居民指出，獼猴已不懼怕傳統驅趕器具（如割草機聲響），甚至在農民耕作時進行威嚇。此種高強度的互動風險，與遊客在路邊餵食的情境截然不同，卻長期被排除在重點監測與防治對象之外。陽明山的農業與農民是維護國家公園地景多樣性的重要角色，若任由農業因生態失衡而消失，將是整體環境的損失。

四、綜上所述，本席建請行政院督促國家公園署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以下事項：

1.重啟並擴大包括但不限於獼猴等野生動物族群調查：調查範圍應從觀光軸線擴展至實際農業生產與居住聚落，以掌握真實的族群數量與分佈動態。

2.建立公民參與監測機制：承認在地知識的價值，建立科學化的公民回報系統，讓第一線承受農損的農民/居民/公民成為監測網絡的一環，並將「高強度人猴互動」（如入侵、威嚇、損毀設施）納入監測指標，以此經驗及數據作為制定管理政策的依據。

3.正視農損與保育的權衡：檢討現行將農業退縮視為保育指標的思維，針對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受保育政策影響而受損的農民，研擬更積極的損害防阻與生態補償機制。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鑑於「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機制，引發濫訴亂象，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113年4月修法上路，但一年多來，「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機制，引發失控濫訴亂象，各級學校頻繁接獲家長檢舉。

教師團體表示，原本旨在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如今已異化為整肅教師的工具，導致讓教師們在「管教」與「擔心被告」的恐懼中走鋼索，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成為壓垮教師的最後一根稻草。

雖然教育部將提出校事會議相關修正辦法，但教師團體認為，修法深度及廣度不足，恐不足以解決校事會議所帶來的校園濫訴問題，進而改善教育環境惡劣的氛圍。

根據教團意見，本席請教育部正視以下問題，作為修法參考。

一、對於教學不力界定不明確

現行「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中，對於「教學不力」或「不適任」的鑑定標準並不明確。因界定模糊，許多教師在被檢舉後不確定自己是否真正違反規範，面臨調查就相當焦慮。

且在缺乏健全的輔導機制下，也容易將「成長中的教師」當作「潛在不適任者」處理，這不僅傷害教師信任，也可能造成制度濫用，對尚在成長中的教師是嚴重的打擊。

二、草案仍難以將投訴輕案分流

教育部所公布的修正草案，規畫由校長邀請教師代表、家長代表與專業人員等3人，開會決定是否受理檢舉。從5人變成3人，但仍由校長主導成員邀請，由於人選來源與決策過程受校長影響，把關功能可能形同形式，難以有效過濾濫訴或不合理檢舉，也容易讓壓力回歸校長。

三、受理標準明確性不足

草案雖要求「不具名、無具體事證的檢舉可能不受理」，但對「具體事證」的定義並未充分具體化。缺乏受理標準的清晰描述，代表實務中受理與否可能因人而異。

四、對於濫訴仍缺乏有效的制止

雖有部分訴訟起因於教師與家長間對於學生的教育概念及教學方式理念不同，但實務上，也有極少部分家長是樂在興訟，從小孩入校就不斷告學校、告老師，面對這樣的家長，若制度沒有制止的能力，那就是教師只能採取防禦性教學，最終是班上其他的學生受害；而目前修法未見有效防杜機制。

五、缺乏「冤案賠償」制度

各教師團體多次強調，如果教師最終被證明無不當行為，過去因檢舉被暫停聘任或調查所受的損失（包括薪資、名譽、心理傷害）應該補償。但目前修法草案並未納入任何賠償機制。各教師團體認為這樣的補償是公平正義的重要部分，才是對老師基本的權益的保障。

教團認為，若教育部所提修法只是程序微調，卻無法建立獨立與有效的把關與補償制度，新制度仍可能淪為象徵性改革，「校事會議濫訴」的陰影仍將長期籠罩在教師與校園之上。

請教育部誠意與教師團體溝通，提出家長與老師們都能信任的方案，重新設計不適任教師的處理制度，改善不友善的職場環境，真正還給教師與學生一個公平、信任的教育環境，阻止教育現場繼續崩壞。

（三）本院羅委員智強，鑑於我國「急性腎衰竭及慢性腎臟疾病」長年高居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及門診醫療費用前二十大疾病之首，已對國人健康、健保財務及高齡社會造成重大衝擊，亟需政府強化慢性腎臟病早期防治與整合照護政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據衛生福利部中央保險署統計，2019年至2023年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及門診醫療費用前二十大疾病，「急性腎衰竭及慢性腎臟疾病」近五年皆居於首位，且五年間分別佔比約6-7%及9-10%；且據台灣腎臟醫學會統計，平均每8人就有1人患有腎臟慢性疾病，全台有逾9萬人接受洗腎治療，足見我國腎臟病患者及洗腎患者長年為國人重大健康風險之一，對個人、家庭及整體社會醫療體系皆造成深遠衝擊。

另查，腎臟病具備明確之分期特性，依腎絲球過濾率可區分為五期，當腎功能衰退至僅剩15%以下，經醫師評估後即須進入洗腎或腎臟移植等替代治療。急性腎衰竭如能及早診斷與妥善處置，尚有恢復之可能；惟慢性腎衰竭一旦進入末期，幾乎即邁向終身透析之不可逆歷程，不僅嚴重影響患者生活品質，亦對健保財務與家庭照護造成長期沉重負擔。顯見，慢性腎臟病防治之關鍵，應前移至早期發現、及時介入，方能有效延緩腎臟惡化並降低洗腎發生率。目前國內對於慢性腎臟病之照護，仍普遍存在各醫療院所作業標準不一、轉診與用藥時機缺乏一致規範、跨科別整合不足等問題，導致患者易發生延誤治療或重複醫療情形，影響防治成效與醫療資源使用效率。慢性腎臟病具高度隱匿性、高失能風險與高醫療支出特性，已不僅是單一醫療問題，而是涉及公共衛生、健保財務與高齡社會之重大結構性課題。

行政院允應儘速督導衛生福利部及相關部會，提出具體可量化之慢性腎臟病防治政策推動計畫，強化高風險族群之主動式篩檢與追蹤機制；建立全國一致之分期治療與轉診標準；提升病患照護追蹤與成效評估，以利確實降低我國慢性腎臟病及洗腎人口成長速度，維護國人健康及健保支付結構健全。




